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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課程評鑑
００領域-課程效果層面摘要表

	評鑑對象與範圍
	年級
	
	學期
	

	
	單元名稱
	依據課程計畫內容填寫

	
	單元目標
	依據課程計畫內容填寫

	評鑑的目的
	與學校課程評鑑計畫的目的（標）相呼應
計畫與實施實際情形符合嗎？
目標-成就落差的原因為何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想改進什麼

	評鑑實施概述
	評鑑辦理日期
	

	
	評鑑辦理地點
	

	
	評鑑的資料與方法
	參考學校課程評鑑計畫內容及評鑑實際需求撰寫

	
	評鑑的重點／品質原則
	依據評鑑目的，參考《課程評鑑參考原則及附件》擇符合的項目與內涵撰寫

	學習重點
	學習表現
	依據課程計畫內容撰寫

	
	學習內容
	依據課程計畫內容撰寫

	決定評估的類目或單位
	19.1各學習階段/年級學生於各領域/科目之學習結果表現，能達成各該領域/科目課綱訂定之本教育階段核心素養，並精熟各學習重點。 
19.2各領域/科目課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外之其他非意圖性學習結果，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。 
20.1學生在各領域/科目之學習結果表現，於各年級及學習階段具持續進展之現象。 


	評鑑發現
	蒐集學生學習成果的表現資料，逐一檢核決定評估的類目或單位。

	結論
	歸納評鑑的發現，提出結論及發現的問題。

	建議與解決策略
	依據結論或發現的問題，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與解決問題的策略


評鑑人員簽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確認簽名後，請將本摘要表送教務處轉課發會審查。
